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公務出國機票注意事項
民國89年2月24日訂定
民國105年8月18日修訂
一、為規範本所同仁辦理公務出國機票相關事項，特依據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二、本所人員因公務奉派出國，應先簽奉核准後，方可辦理出國手續。

三、公務出國案經奉准後，機票依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；簽證、保險等得委由承辦機票採購之旅行社代辦，所需費用按實核銷。
四、公務出國人員行程經簽奉核准後，如因特殊原因，需變更行程時，須另案簽奉核定，並加會秘書室。
五、公務出國人員除核定之公差日期、行程外，如有請准休假延長天數及行程，其較原行程增加之費用，應自行負擔。
六、公務出國人員搭機艙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(一)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領有各該職等全額主管加給人員，得乘坐商務或相當之座（艙）位。

(二)其餘人員乘坐經濟（標準）座（艙）位。 

七、因公務出國人員在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有到達地點，應一律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由公差出國本人填具「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(如附件─申請書)經簽奉核准後，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：

(一)出國、返國或轉機當日，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己售滿。

(二)出國、返國或轉機當日，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。

(三)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，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。

(四)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航。

(五)其他特殊情況。

八、公務出國人員綜合保險以本所為其共同要保人，保險公司為保險人，公差人員為被保險人，按奉准出差日數要保，保險金額為新台幣400萬元。
九、公務出國人員出國時間達30日以上，得於出國後先行檢附出國登機證影本、電子機票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等辦理預付作業，俟返國後再行檢附往返登機證正本辦理預付款轉正。
十、為增進公務出國人員之保障，公差期間之交通費用可先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，並依國內、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核實報支。
十一、經費報支：

(一)機票結報：公差人員應保留機票（電子機票）及登機證等存根，於返國後十日內送交秘書室，併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。

(二)其他：包括簽證費、保險費等，應檢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併同申辦單據正(影)本報支。
十二、公務出國人員完成出國手續後，應如期出國，若無法如期出國，除非特殊原因另案簽奉核准外，有關費用出國人員應自行負擔。
十三、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，得經簽奉核定後修正。
	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

	本人因下列原因須改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：（請於□內打ˇ）

· 出國、返國或轉機當日，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。

· 出國、返國或轉機當日，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。

· 搭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，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4小時。
·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。
· 其他特殊情況。（請說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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